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應試須知 

一 
為使參加 TOEIC 多益英語測驗(以下簡稱本測驗)之所有考生明確知悉考場應遵守之事項，特訂定 TOEIC 多益英

語測驗考場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二 

正式測驗前 15 分鐘開放入場，進入考場前請恪遵如下要求： 

一. 正式測驗時間約 150 分鐘，中間沒有休息時間，中途離場後不得再進場。測驗中不得飲食、飲水，請勿攜

帶飲料入場。 

二. 請考生不要攜帶貴重物品赴考；手提袋及背包等一律置於考場外(或監試人員指定之地點)，不可攜入考場。

TOEIC 考場正式測驗時為清場且封場狀況，但對上述置外考生物品之遺失不負保管之責。 

三. 進入考場應試請攜帶：准考證正本、有效身分證件正本、2B 鉛筆及橡皮擦。 

四. 請勿攜帶電子計時器入場，個人重要物品，如皮夾、手機可攜帶入考場。手機、手錶報時功能及各項電子

用品一律關機，測驗期間如發生聲響，本測驗將不予計分。 

三 
本測驗有效身分證件唯有二：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正本。【注意：攜帶其他代替身分

證件（例如：駕照、居留證、健保卡、員工識別證、學生證…等等），一概不接受】 

四 無本測驗之准考證及有效身分證件將不得入場。未帶准考證者，可至服務台或監考人員處辦理准考證補發。 

五 
准考證上須貼好照片並簽名，未貼照片或考生相片與本人相貌、髮型不同而有辨識困難者，請至服務台或監考

人員處補拍照，否則不得入場應試。 

六 
如正式測驗時間為 09:30(13:30)開始，考生於 09:30(13:30)後抵達考場者視為遲到，不得參加測驗，並取消測

驗資格，考生不得要求退費或延期考試。 

七 
測驗中不得有窺視、傳遞小抄、任意調位、抄襲、夾帶或交換試題、答案卡等舞弊行為，違者取消測驗資格，

且成績不予計分。如有代考行為，代考者與考生本人三年內均不得報名參加本測驗。 

八 
正式測驗試題本分兩部分：1.聽力測驗 2.閱讀測驗，請遵守本測驗「禁止跨越考區作答」之規定；亦即進行聽

力測驗時，考生不得翻閱試題本至閱讀測驗部分；以此類推，違者成績不予計分。 

九 
考場內外應保持肅靜，繳卷後不得逗留場內或在場外高聲喧嘩或有圖利他人作弊等不正當行為，違者該次成績

不予計分。 

十 
意圖或已將試題本、答案卡或錄音帶攜出試場或於測驗中錄下試題者，取消測驗資格、成績不予計分，且五年

內不得參加本測驗。 

十一 
本測驗除現場公佈之提早交卷時間內可提早交卷離開、成績予以認定外，測驗結束前之其他時間均不得中途離

場，一旦離場不得再進場且成績將不予計分。 

十二 
提早交卷時間為閱讀測驗開始後 40 分至考試結束前 10 分鐘，共 25 分鐘可提早交卷。考生應舉手示意監試人

員，並請留在座位上待監試人員完成檢查後安靜地離開考場。 

十三 
測驗時除在試題封面填入個人簽名及准考證號碼之外，不得在試題本及背景問卷上作答或做任何記號，禁止跨

越考區作答，違者成績不予計分。 

十四 
監試人員為執行前列各項規定，得查驗各種可疑物品，並得對可能擾亂試場秩序或妨害考試公平之行為，作必

要之處置，考生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十五 
考生有本規則所規定各種情節以外之其他不當行為者，得依照一般考場規則辦理，且本測驗得以權宜比照本規

則之規定比照處理。 

十六 測驗中，考生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或缺頁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 

十七 
測驗時間終了，應即停止作答，違者如經制止無效則成績不予計分。並請留在座位上待監試人員完成收發作業，

宣佈離場時才得離場。 

十八 本規則經 ETS 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